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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设 施 验 收 

 基 本 情 况 表 

项目名称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7 号线二期工

程 
行业类别 

市政工程

（城市轨

道交通工

程） 

建设单位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门、

文号及时间 
深圳市水务局、深水许准予[2021]163 号 

工程概算总投资 
259978.51 万

元 

其中水土

保持投资 

463.84

万元 
所占比例 0.17% 

工程实际总投资 
196768.00 万

元 

其中水土

保持投资 

420.36

万元 
所占比例 0.21% 

工程建设时间 2021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2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设计单位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上海地铁咨询监理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运营管理

单位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一、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主要内容 

（一）引言简述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16号发布，第 24号修订）、《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

程》（GB/T 22490-2025）、《深圳市水务局关于简化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的通知》（深水保〔2015〕349 号）和《深圳市

水务局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的通知》（深水

保〔2019〕617 号），2026 年 5 月 18 日，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组织召开了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7 号线二期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主体

设计单位、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监理、施工、水土保持监测及水土

保持验收报告编制等单位的代表，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现场，听取了项目建设、水土保

持方案编制、监理、施工、水土保持监测及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

等单位关于水土保持工作实施的情况，经质询和讨论，形成验收意

见如下： 

（二）工程概况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7 号线二期工程线路起于南山区中科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南侧地块内，在深大总医院东侧柳荫路与幽兰路

交叉口设置本线起点站学府医院站，并设站前交叉渡线，之后线路

由东向西下穿深大总医院规划二期地块、西丽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地

块并上跨规划光明城至西丽高铁后转入丽水路，在丽水路与春园路



交叉口东侧设置北大站，出北大站后，线路继续向西穿越深圳野生

动物园地块与 7 号线一期工程线路顺接，于 7 号线一期工程西丽湖

站站后折返线铺轨末端设置本次线路终点，线路全长约 2.219km,采

用全地下敷设方式；共设北大站和学府医院站 2 座车站，其中学府

医院站为换乘车站。 

本项目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面积约

5.24hm2，项目施工期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面积约 4.33hm2。 

工程实际总投资 196768 万元。工程实际于 2021 年 10 月开工，

2025 年 12 月完工，总工期 50 个月。 

（三）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 8 月，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深

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7号线二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水土保持

方案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5.24hm2，施工期实际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33hm2，较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面积减少

0.91hm2，本次验收范围为 2.80hm2（不含已移交深圳大学总医院项

目工程，主体单位：深圳大学总医院，面积：10867.22m2；不含北大

站已移交深圳市南山区园林绿化管理所绿化用地，主体单位：深圳

市南山区园林绿化管理所，面积：1467.05m2；不含学府医院站已移

交深圳市南山区园林绿化管理所绿化用地，主体单位：深圳市南山

区园林绿化管理所，面积：3031.99m2），主要原因为实际施工中优化

了施工组织设计，减少了不必要的临时占地。 

（四）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各项防治措施，实施了拦挡、排水、沉沙、覆盖等水土流失防治措

施。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水工程情况如下：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3500m3、人行道透水铺装 8394m2； 

植物措施：恢复绿化 11483m2； 

临时措施：施工围挡 4530m、洗车池 5 座、三级沉沙池

（3.0×2.0×1.5m）19 座、单级沉沙池 28 座、临时排水沟 4125m、集

水井（1×1×1.5m）6 座、临时覆盖 9900m2、土袋拦挡 300m。 

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措施虽有一定

的变化，但能有效的防治水土流失，因此施工过程中未发生严重水

土流失危害情况，未收到周边单位和个人关于水土流失危害的投诉

及水务管理部门的整改通知或处罚，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总体良好。 

（五）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概算总投资 463.84 万元，实际完

成水土保持投资 420.36 万元，较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减少 43.48

万元，实际投资以项目决算为准。 

（六）工程质量及防治效益 

根据评估结果，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7 号线二期工程水土保持

措施设计及布局总体合理，各项工程措施外观整齐，工程质量达到

了设计标准。六项强制性指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8.1%，土壤流

失控制比为 1.0，渣土防护率为 99%，表土保护率为 95%，林草恢复

率 99.1%，林草覆盖率 37.1%，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目标值。



项目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 

（七）综合结论 

 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后续

设计、水土保持监测及监理工作，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基本按

照水土保持方案和后续设计落实了相应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工

程外观质量合格，措施布局基本合理；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基本完成，

六项指标均达到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水土保持措

施的设计、实施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范要求；项目营运期，规章制

度基本健全，水土保持设施管护责任落实。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

过自查验收。 

（八）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1、加强已建设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运行管理，汛期加强排水设

施的检查和整修工作，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持久发挥效益，以保

证主体工程的安全运行。 

2、本项目绿化由建设单位管养 6个月后移交，道路部分绿化管

养单位为深圳市南山区园林绿化管理所，建议各后续管养单位加强

水土保持设施的维护、修缮，以进一步确保管辖范围内水土保持工

程的正常使用和运行，更好地发挥水土保持工程的持续效益。 



二、验收组成员名单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字 

组  长 罗曼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 

正高级工

程师 
 

成员 

徐工耀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师  

钱俊宜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师  

罗玉萍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师  

谭杰然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

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陈红山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项目总体  

王成成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

程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缪佳敏 
上海地铁咨询监理科技

有限公司 
总监  

高睿瑜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

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唐艳红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

师 
 

陈树铭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三、参加验收会议代表名单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字 备注 

罗曼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 

正高级工

程师 
 建设单位 

徐工耀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师  建设单位 

钱俊宜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师  建设单位 

罗玉萍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师  建设单位 

谭杰然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

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水保方案

编制单位 

陈红山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项目总体  设计单位 

王成成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

程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施工单位 

缪佳敏 
上海地铁咨询监理科技

有限公司 
总监  监理单位 

高睿瑜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

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水保监测

单位 

唐艳红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

师 
 

水保设施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陈树铭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工程师  

水保设施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